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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企業在開立銀行帳戶時遇到困難  

 

 

 

引言  

 

 金管局從不同渠道得到的意見指出，企業客戶，特別是

海外中小企和初創企業，在香港開立及維持銀行帳戶方面遇到

困難。本文件列載有關在香港開立及維持銀行帳戶的背景資料，

以及金管局在這方面所採取的措施。  

 

 

有關開立及維持銀行帳戶的法定及監管規定  

 

2. 銀行為客戶開立帳戶前，必須遵守有關的法律及監管規

定，包括《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 (金融機構 )條例》(《打

擊洗錢條例》)訂明的客戶盡職審查規定 1。根據《打擊洗錢條例》，

在開立帳戶後，銀行亦須透過定期覆核等方法，持續確保客戶

盡職審查的資料是反映現況及仍屬相關。銀行應按金管局所頒

布的風險為本方法實施該等規定 2。  

 

3. 每間銀行在落實其打擊洗錢制度及管控措施 (包括制定

政策與程序 )時，都需要考慮金管局的要求、其總部或集團的要

求 (如適用 )，以及其本身的風險承受水平等，以確保遵從及有效

實施開立及維持帳戶規定及風險為本方法。  

 

4. 同時，金管局要求銀行以合理及公平的方式對待所有現

有客戶及準客戶，並為前線員工提供充足培訓，以確保在業務

關係中維持高透明度，以及與客戶保持有效溝通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客戶盡職審查措施包括識別及核實客戶、客戶的實益擁有人及任何看似是代表客

戶行事的人士的身分，以及了解業務關係的目的及擬具有的性質。  

2
 風險為本方法適用於《打擊洗錢條例》所訂明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，該方法是國

際認可的概念，指出不同客戶、交易或服務都會各自帶來不同風險，而銀行採用

的客戶盡職審查措施應與所識別的風險相稱，即以風險敏感度為基礎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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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採取的應對措施  

 

5. 根據金管局所收集的資料，部分企業在開立及維持帳戶

方面遇到的困難似乎並非整體行業的現象。問題大體上集中在

一、兩家銀行，然而它們是許多企業開設銀行戶口時一般會首

先考慮的選擇；這亦可以解釋為何企業客戶開戶過程的不快經

歷似乎比較普遍。  

 

與有關各方溝通合作  

 

6. 金管局採取了相應措施處理有關事宜，包括接觸有關各

方，收集關於開立及維持銀行帳戶問題個案的具體詳情，以能

更有效與相關銀行跟進。金管局又舉辦了多場分享會，讓商界

與銀行直接交換意見及促進合作關係。其中，金管局在 9 月與

香港各界商會聯席會議及其中小企成員組織、香港中華總商

會，以及香港銀行公會和十多間零售銀行進行了很有用的討論

交流，有助金管局評估有關情況，而相關意見和例子已經反映

在我們向銀行發出的指引（見第 10 段）。  

 

7. 金管局亦與銀行管理層作出跟進，而有關銀行亦已採取

措施改進開戶程序，讓客戶有較佳的體驗。這些措施包括縮短

開戶程序的時間、提供有關開戶申請的最新進度 (例如是否尚欠

某些文件及資料 )，以及就申請被拒的個案設立覆核機制。  

 

歡迎中小企的銀行  

 

8. 與此同時，一些本地及國際銀行在香港積極擴展中小企

業務，在開戶至業務支援方面提供更多便利。例如某大型零售

銀行最近加強中小企服務，擴展至所有分行均提供服務予中小

企，獲得中小企客戶正面回應。香港銀行公會亦正考慮銀行界

應如何與相關政府平台 3
 進一步合作及充分利用該平台，以主

動接觸中小企及為它們提供最新的銀行服務資訊。 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中小企業支援與諮詢中心，英文全名是 Suppor t  and  Consultation Centre for  SMEs，

簡稱 SUCCESS。該中心由工業貿易署設立，與多個工商組織、專業團體、私人企

業和其他政府部門攜手合作，為中小企提供免費的營商資訊和諮詢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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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迴避風險」與普及金融的監管指引  

 

9. 過去幾年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國際標準

逐步收緊，促使銀行加強相關的管控措施，包括對現有及新客

戶進行的客戶盡職審查程序。除遵守香港的規定外，部分銀行

基於各種原因亦須遵守總行或海外有關當局的規定或標準，導

致出現某些「迴避風險」的情況。  

 

10. 因應最新發展，金管局於 2016 年 9 月 8 日向所有銀行發

出有關通告，闡明對銀行「迴避風險」情況的監管立場。該通

告澄清金管局的預期，即銀行應避免採取會導致金融排拒的處

理手法，包括在「迴避風險」過程中實施「一刀切」的打擊洗

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措施。銀行應採取風險為本的方法，在

執行客戶盡職審查措施時因應個別客戶、交易或服務的風險差

異實施相稱的管控措施。該通告強調，風險為本絕非「零風險」，

即銀行無需實施過嚴的客戶盡職審查程序，試圖事前杜絕所有

風險。若運用得宜，這套風險為本的做法應有助確保正當企業

及普羅市民可合理地在香港獲得銀行服務。金管局亦在通告中

強調銀行與客戶保持溝通的重要，確保尤其是在透明度、合理

性和效率等方面，客戶能獲得公平對待。風險為本及公平待客

原則，同樣適用於銀行為執行持續客戶盡職審查而向客戶收集

最新資料及相關文件的情況。於 9 月 29 日金管局再發出「常見

問題」形式的文件，因應監管過程中以及近期與不同持份者接

觸時所收集的資料，向銀行澄清了一些有關客戶盡職審查時常

被錯誤詮釋的規定。金管局亦為銀行董事提供了培訓課程，並

在銀行業界進行有關打擊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的年度研討

會上，重申該通告及「常見問題」文件的關鍵訊息。  

 

 

前瞻  

 

11. 金管局的有關通告已經要求銀行檢討現行程序及做法，

確保符合該通告所載的監管原則，並為前線員工提供適當培訓，

確保員工清楚明白及貫徹執行。金管局將繼續就這方面與銀行

跟進。金管局亦正積極檢視有關客戶盡職審查規定的國際標準

及其他地區的做法，確保香港與其保持一致。與此同時，金管

局計劃在數個月內進行喬裝客戶檢查，以監察銀行有關措施的

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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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. 出現「迴避風險」的情況是全球趨勢，亦並非一時三刻

能夠輕易解決。金管局將會繼續與銀行界及商界等相關持份者

緊密合作，共同應對。我們的目標是香港既要維持穩健的打擊

洗錢及恐怖分子資金籌集制度，同時又不會影響正當企業及普

羅市民獲得基本銀行服務。  

 

 

 

香港金融管理局  

2016 年 11 月  

 




